
文昌校区暖气测温审批工作程序

暖气测温申请

汇总计算

退还暖气费用

冬季供暖时，当房间内室内温度低于学校规定供暖
标准时（室内温度为15度及以上），经暖气维修后
仍不达标，可以向水电与节能办公室申请进行测温

，测温电话为0516-83885224.

根据测温记录汇总计算应退还暖气费用，报总务部
领导进行审批。

经审批同意后，由水电与节能办公室专人电话通知
住户退还暖气费用。

由水电与节能办公室组织测温人员进行测温，测温
方式为红外线测温，测温要求为每月3次，共计9次

，取平均值。

测温


